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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环境工程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委托新疆银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银

石所”）为环境公司与宿迁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一审、反诉的诉讼代理人。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以下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

至 300 万元之间、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至 3000 万元之间，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至 5%之间的关联交易（提供担

保的除外）。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48.265 万元，无需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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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新疆银石律师事务所 

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70 号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70 号 

企业类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实际控制人：执行合伙人丁疆、杨耀军  

注册资本：30 万元 

主营业务：民事案件诉讼及代理，刑事案件诉讼及代理，行政案件诉讼及代

理，并接受聘请为客户提供全面渗透式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二）关联关系 

新疆银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海霞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兼总经理曾凡付先生的配偶。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的

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委托银石所为环境公司与宿迁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反诉的诉讼代理人。合同自 2019 年 6 月 29 日起至一审

审结和反诉终止，暂计代理费为 48.265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新疆银石律师事务所进行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

是合理和必要的。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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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委托代理合同》 

 

 

 

 

 

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8 日  

 


